南诗政〔2026〕56号
南安市诗山镇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度

第四批次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用地的批复

陈培详等2户村民：
你们提出农村村民住宅申请材料收悉，经实地勘测并审核，符合国土空间规划、住宅建设风貌管控要求和“一户一宅”申请条件，不存在地质灾害隐患等情况。经研究，同意在审批核准红线范围按要求动工建设。
附件：农村村民个人新建、扩建住宅规划许可和用地审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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